
 

江苏金丝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步引入员工持股方案 

 

一、企业基本情况 

江苏金丝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丝利药业”或“公

司”）成立于 1992 年，2016 年 11 月公司实施股份制改造，目前公

司股本 10000 万股，其中南通市国资委下属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持有 7873 万股，占比 78.73%，中国烟草总公司江苏省公司下属江

苏金丝利集团公司持有 2127 万股，占比 21.27%。 

公司所属行业为医药制造业，主要业务为生物制药、化学冻干粉

针剂、保健品和诊断试剂等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有注射用

重组人白介素-2、注射用阿奇霉素、注射用奥美拉唑、注射用泮托拉

唑、注射用胸腺五肽、破壁灵芝孢子粉胶囊、维花胶囊、蛹虫草胶囊、

番茄红素灵芝孢子油、胃蛋白酶原 I、II 检测试剂盒等。 

公司现有产品老化严重，价格日益下跌，已经连续 2 年出现亏损，

2016 年实现销售收入 2800 万元，亏损 610 万：（1）化学冻干粉针

剂生产厂家较多，竞争异常激烈，利润率极低，部分品种甚至出现价

格倒挂现象；（2）由于产品盈利空间小，公司没有能力建立自己的

销售队伍，主要依赖于代理商销售，因此近十多年来一直处于微利状

态；（3）自 2015 年起，因工厂整体搬迁，折旧费用大幅增加。 

二、实施必要性 



 

金丝利药业自成立以来，在竞争异常激烈的制药行业坚持了二十

多年，始终处于盈亏平衡的边缘。由于受到原股东烟草系统国家级国

企体制的束缚、以及烟草系统明确不支持继续发展三产产业政策导向

的影响，金丝利药业一直缺乏后劲投入，公司经营模式与市场结合度

不高，长年处于低水平发展状态。此外，公司的薪酬体系缺乏价值导

向，员工干多干少差别不大，导致员工队伍不稳定，一些关键岗位人

员流失。 

公司拟借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员工持股试点的东风，抓住历史性的

机遇，通过混改引进有研发能力、市场能力的战略投资者，补齐公司

发展短板，通过员工持股将员工利益与公司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以

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目前，公司在员工持股试点的预期下，员工的工作积极性空前高

涨，生产、销售都实现了突破，2017 年经营业绩有望扭亏为盈。 

三、实施原则 

依法合规、公开透明：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国有企业改制、

国有产权管理等有关规定，确保规则公开、程序公开、结果公开，防

止国有资产流失。 

增量引入、利益绑定：主要采取增资扩股方式开展员工持股，建

立健全激励约束长效机制，符合条件的员工自愿入股，入股员工与企

业共享改革发展结果，共担市场竞争风险。 

以岗定股，动态调整：员工持股要与岗位和业绩紧密挂钩，建立

健全股权内部流转和退出机制，避免持股固化僵化。 



 

四、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 

为了优化金丝利股权结构，激发企业活力，结合金丝利产业发展

方向，改善公司短板，促进公司发展，金丝利计划从补充药品销售资

源、保健品资源、研发资源三方面吸收引进不超过 4 名战略投资者，

增资扩股 5000 万元，持股比例 19.83%。本次通过国有产权交易平台

公开竞价征集战略投资者，最终引进战略投资者每股价格根据竞价结

果与经评估的每股净资产孰高确定，届时增资总额不变，相应调减持

股比例。本次拟引进的战略投资者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保健品、健康养生资源类 

保健品资源类公司或其关联企业应具有灵芝种植基地，能为金丝

利提供有机认证的灵芝原料。健康养生资源类公司应是专业从事有机

食品、保健品及功能性食品的营销、电商运营的企业，已形成一定数

量的连锁门店，并具有相对稳定的市场，对金丝利保健品市场销售拓

展、优化金丝利健康产业布局有帮助作用。 

2、新药研发资源类 

专注于新药研发及技术转让的医药研发高科技企业,主要从事创

新药及三类新药的研发，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成果，

能为金丝利提供新药研发服务，并尽快推进新品上市工作。 

3、药品销售资源类 

长期进行药品销售业务，具有成熟的药品销售渠道和较强的药品

销售能力，商业信誉良好，能够承诺金丝利药品销售的增长目标，可



 

以有效改善金丝利药品销售，具有相关资源类的公司和个人可以组建

合伙公司参与竞标。 

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与金丝利已经建立了合作关系的战略投资

者。 

五、员工持股方案 

员工范围：参与本次持股人员为在关键岗位工作并对公司经营业

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或较大影响的科研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和业务骨

干，且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党委、政府任命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

不参与持股。外部董事、监事（含职工代表监事）不参与员工持股。

直系亲属多人在公司时，只能一人持股。 

出资方式：本次员工认缴均以货币出资，并按约定及时足额缴纳。 

入股价格：本次员工持股价格按战略投资者在国有产权交易平台

成交价确定，且价格不低于经国资部门备案的每股净资产评估值。 

持股比例：本次员工持股总量不高于公司总股本的 30%，单一员

工持股比例不高于公司总股本的 1%。员工持股后，国有股东仍保持

控股地位，且其持股比例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 34%。 

持股方式：本次持股员工均以个人名义直接持股。 

持股方案：公司现有在职员工 150 人，此次参与持股人员总计不

超过 60 人，占公司员工总人数的 40%，其中：管理岗位 28 人，业务

岗位 7-9 人，关键技术岗位 21 人；持股总额 5000 万元，合计持股比

例 19.83%，个人持股最高比例 1%，（具体名单见附件 1）。员工持



 

股价按战略投资者在国有产权交易平台的成交价确定，届时增资总额

不变，相应调减持股比例。 

员工股权管理根据《关于印发<关于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开

展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的通知》（国资发改革[2016]133 号）的要

求制定相关管理办法，管理办法见附件 2。 

六、股改前后股本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 

股改前股本 股改后股本（按 2016 年底每股净资产折算） 

股本数量

（万股） 
股权比例 

增资扩股

（万元） 

折股本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总比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7,873  78.73%   7,873.00  47.51% 
国有股份

60.34% 
江苏金丝利集团公司 2,127  21.27%   2,127.00  12.83% 

战略投资者     5000  3286 19.83%  

管理岗位   4055 2,665  16.08% 员工合计

持股

19.83% 

业务岗位   570 374  2.26% 

关键技术岗位   375 247  1.49%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16572  100.00%  

 



 

 

附件 1： 

 

员工持股明细 

序号 
员工姓名 

增资扩股（万

元） 

折股本数量（万

股） 

持股比例 

1 杜连强 252 165.60  1.00% 

2 李云华 233 153.13  0.92% 

3 朱斌 220 144.58  0.87% 

4 徐争先 220 144.58  0.87% 

5 薛昶 220 144.58  0.87% 

6 马勤 210 138.01  0.83% 

7 蒋立云 180 118.30  0.71% 

8 蒋开元 150 98.58  0.59% 

9 王逸维 150 98.58  0.59% 

10 周志东 140 92.01  0.56% 

11 徐彬 140 92.01  0.56% 

12 洑立峰 160 105.15  0.63% 

13 吴鑫 110 72.29  0.44% 

14 骆永平 110 72.29  0.44% 

15 沈益东 110 72.29  0.44% 

16 蒋仁花 160 105.15  0.63% 

17 丁文波 160 105.15  0.63% 

18 周磊 160 105.15  0.63% 

19 文新亮 110 72.29  0.44% 

20 丁文霞 160 105.15  0.63% 

21 於子悠 160 105.15  0.63% 

22 韦娟 90 59.15  0.36% 

23 陈涛 90 59.15  0.36% 

24 汤群 90 59.15  0.36% 

25 宗叶良 90 59.15  0.36% 

26 蒋庆 60 39.43  0.24% 

27 柳杨 60 39.43  0.24% 

28 葛玲 60 39.43  0.24% 

29 高斌 70 46.00  0.28% 

30 顾颀颂 20 13.14  0.08% 

31 孔超 70 46.00  0.28% 

32 许光明 150 98.58 0.59% 

33 黄金辉 130 85.44 0.52% 

34 孙德 110 72.29 0.44% 

35 杨益民 20 13.14 0.08% 

36 陈瑞娟 20 13.14 0.08% 



 

37 李  青 20 13.14 0.08% 

38 陆丽群 20 13.14 0.08% 

39 宗春燕 20 13.14 0.08% 

40 张红英 20 13.14 0.08% 

41 孙梅英 20 13.14 0.08% 

42 管 苗 20 13.14 0.08% 

43 杜晓峻 20 13.14 0.08% 

44 彭  德 20 13.14 0.08% 

45 宗  强 20 13.14 0.08% 

46 裴小慧 20 13.14 0.08% 

47 翁夏蒙 10 6.57 0.04% 

48 李学新 10 6.57 0.04% 

49 陈亚兵 15 9.86 0.06% 

50 吴孟华 10 6.57 0.04% 

51 李  霞 20 13.14 0.08% 

52 韦  岚 20 13.14 0.08% 

53 蒋  辉 15 9.86 0.06% 

54 张  杰 20 13.14 0.08% 

55 嵇  艳 20 13.14 0.08% 

56 高婷婷 15 9.86 0.06% 

  合计 5000 3286 19.83% 

 

 

备注：上表认购情况可能存在微调。 

 

 



 

 

附件 2： 

员工股权暂行管理办法 

 

根据《关于印发<关于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

的通知》（国资发改革[2016]133 号）精神，在企业员工股权管理方面，员工所持

股权一般应通过持股人会议等形式选出代表或设立相应机构进行管理，特制定本

管理办法。 

一、股权管理主体 

公司设立员工股权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员工股权，设委员 3 人，委员在所

有持有员工持股计划股份的员工内选举产生，委员会选举产生主任委员一人，委

员任期为 3 年，连选可以连任，委员发生变动的，重新进行选举。 

1、员工股权管理委员会委员选举程序如下： 

（1）按照记名投票程序进行选举，每持一股代表一票； 

（2）被选举委员为参加员工持股计划的员工； 

（3）每位员工推选 3 个委员，多选选票无效； 

（4）得票数最多的三个委员当选，如超过三人，则在得票相同的委员中重

新选举； 

（5）选举设计票、监票、唱票各一人。 

2、员工股权管理委员会行使如下职权： 

（1）负责召集全体员工持股人会议； 

（2）代表全体员工持股员工监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 

（3）与员工签订授权委托书，代表全体员工持股员工行使包括但不限于投

票权等股东权利； 

（4）为员工办理股权登记、权益分派、股权转让等相关事项； 

（5）接受员工持股计划方面的咨询。 

3、员工股权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行使如下职权： 

（1）主持员工持股委员会会议； 

（2）督促、检查员工持股委员会对各项决议的执行； 

（3）管理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4、员工股权管理委员会对员工持股计划负有下列忠实义务： 

（1）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员工持股计划的

财产； 

（2）不得利用职权损害员工持股计划利益。员工持股委员会委员违反忠实

义务给员工持股计划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5、员工股权管理委员会议事规则： 

（1）员工股权管理委员会应有过半数的委员出席方可举行; 

（2）员工股权管理委员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委员会的过半数通过。委

员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 

（3）委员会决议表决方式为记名投票表决。委员会会议在保障委员会委员

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可以用传真/网络方式进行并作出决议，并由参会委员

会委员签字。 

（4）委员会会议，应由委员会委员本人出席；委员会委员因故不能出席的，

可以书面委托其他委员会委员代为出席，委托书中应载明代理人的姓名、代理事

项、授权范围和有效期限，并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代为出席会议的委员会委员

应当在授权范围内行使委员会委员的权利。委员会委员未出席委员会会议，亦未

委托代表出席的，视为放弃在该次会议上的投票权。 

（5）委员会应当对会议所议事项的决定形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委员会

委员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二、股权管理方式 

1、在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内，除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另有规定，持

股员工所持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股份不得质押、担保、偿还债务； 

2、存续期内，持股员工所持有的员工持股计划股份未经员工持股委员会同

意不得转让，未经同意擅自转让的，该转让行为无效； 

3、持股员工所持有的员工持股计划股份的锁定期为 36 个月，在锁定期内，

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方式新取得的股份一并锁定，该等股份的解锁期与相对

应股份相同。如公司公开发行股份，此股份在公司公开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并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转让要求； 

4、持股员工因辞职、调离、退休、死亡或被解雇等原因离开公司的，应在



 

12 个月内将所持股份进行内部转让。转让给符合条件的员工或非公有资本股东

的，转让价格原则上以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为参考，具体价格由

双方协商确定；转让给国有股东的，转让价格不得高于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的每

股净资产值。 

三、股权分红 

1、考虑公司长久发展，在存续期内，持股员工承诺不要求公司进行利润分

配； 

2、公司每年的利润分配方案根据实际经营情况由董事会、股东大会进行审

议； 

3、公司不向持股员工承诺是否进行分红，不向持股员工承诺进行股份回购； 

4、持股员工与其他股东享有同等股东权益，不优先于国有股东和其他股东

取得分红收益。 

四、破产重整和清算 

公司破产重整和清算时，持股员工、国有股东和其他股东以出资额为限，按

照出资比例共同承担责任。 

本次员工持股所有参股人员对以上事项出具书面承诺。 

五、附则 

1、本管理办法如与《公司法》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不一致的，以国家法律

法规为准。 

2、本管理办法可以根据公司后续发展实际进行完善修订，修订生效应经三

分之二以上持股员工审议通过。 

 




